	审批意见：                        石高审循化环表〔2026〕5号
经研究，同意河北东丽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精品ODA项目建设，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石家庄高新区工业大街15号河北东丽新材料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中心坐标为东经114°41'25.678"，北纬37°58'30.053 "。厂区西侧隔工业大街为河北盛鹏化工有限公司，北侧为石家庄邢森染料有限公司，南侧为空地，东侧为河北菲克森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1908.0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0万元，占总投资的5.76%。主要建设内容为：依托现有车间二建设ODA精制生产线，新建**装置、**装置等，并在厂区车间四和塔区新增VOC尾气处理装置等。建成后年产精品ODA产品一500吨、精品ODA产品二500吨。

二、该项目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如下：

1.废水。新增废气治理设施排水排至厂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与循环水排水一并经总排口达标排至石家庄良村南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总排口水质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中表4三级标准、《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1及修改单要求，同时满足石家庄良村南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2.废气。①投料包装废气由“密闭间+管道”收集，通过管道引至“水洗+气液分离+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达标后经30米高排气筒（DA009）排放；②精制废气由管道收集，通过管道引至在建“碱吸收+水吸收+气液分离+多效过滤+沸石转轮吸附”装置进行处理，达标后经30米高排气筒（DA008）排放；③解析废气直接通过管道引至现有RTO装置焚烧处理，达标后经30米高排气筒（DA003）排放；④A储罐、污水处理站废气分别由管道收集，通过管道引至各自现有“碱洗+水洗+除湿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达标后经30米高排气筒（DA002）排放。加强环境保护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排放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5、表7排放限值及修改单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河北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25）表1、表2标准，《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7排放限值及修改单要求；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及表2标准。

3.噪声。主要噪声源为预熔釜、蒸发器、导热油炉、出料机、**釜、**器、**、泵类、风机等。通过设置基础减振、风机消声、厂房隔声等措施达标排放。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固体废物。一般固废：粗品ODA废外包装收集后外售。危险废物：粗品ODA废内衬包装、**前馏杂质、**残渣、过滤废母液、废导热油、废活性炭、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机油收集后由专用容器盛载，分类暂存于现有危废库，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要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内容落实，确保各种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内容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相关要求。项目建成后，颗粒物增加0.027t/a。全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COD 99.33t/a，NH3-N 6.622t/a，SO2 3.285t/a，NOx 12.96t/a；其它特征因子污染物排放指标为：VOCs 128.448t/a、颗粒物 2.5722t/a。
四、加强施工期环保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工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缓解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各种影响。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30日内申领排污许可证；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六、本项目环评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该项目“三同时”监管和日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由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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